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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视点
The rule of Law Perspective

实事求是地执行党内法规
张晓燕

依规治党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前提和

政治保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既要求党依据宪法和法律治国理政，也

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党内法

规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各级党组织和党

员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带头

维护党章，带头遵守党规党纪的氛围和

环境正在形成，对于已经取得的成效要

充分肯定。同时，对于执行党内法规问题，

也应当坚持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以实

事求是为核心内容的思想路线，是中国

共产党的思想方法，也是制定和执行党

内法规制度的一项重要原则。

处理好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原则和实

事求是原则的关系

应当明确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原则

是首要原则。《处分条例》第四条规定，

党的纪律处分工作应当坚持五项原则，

其中第一项原则就是党要管党、从严治

党原则。在此基础上，又规定了其他四

项原则，其中包括实事求是原则。作为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主体，党的各

级组织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要管党、

从严治党原则，加强对全体党员的教育、

管理和监督，把纪律挺在前面，注重抓

早抓小。同时，也应当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正确处理好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原则

与实事求是原则之间的辩证关系，切忌

只注重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原则，忽视

或忽略实事求是原则，更不应该用党要

管党、从严治党原则替代或取消实事求

是原则。这既是贯彻党章总纲关于党要

管党、从严治党和党的思想路线之必要，

也是执行纪律处分条例第四条第三项规

定之必须，即“对党组织和党员违反党

纪的行为，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党章、

其他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为准绳，

准确认定违纪性质，区别不同情况，恰

当予以处理”。

明确管党治党“从严”的标准

从严治党的标准就是准确、得当、

原原本本地理解、把握和执行党章和其

他党内法规的原意和“立法精神”，该

严的必须严，不该“严”的规定执行不

能反应“过度”。离开这一标准，严或

不严就是失去了判断标准，就容易产生

从严治党责任主体履行管党治党职责标

准尺子的多样性和主观随意性，偏离从

严治党精神和原则。依据党章总纲关于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新修订的

党内法规很多规定充分体现了从严治党

的精神和要求，同旧的条例比较来看，

2016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处分条例》

【摘要】《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处分条例》）第四条规定，党的

纪律处分工作应当坚持五项原则。其中第一项原则就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原则。

在此基础上，又规定了其他四项原则，其中包括实事求是原则。应当正确处理好

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原则与实事求是原则之间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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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条文规定都从严了。比如，第

四十五条政治言论纪律扩大了对外公开

发表的方式方法和途径规定，现实针对

性很强；同时，该条文对涉及改革开放

言论内容违纪问题作出了调整和缩小范

围的规定，旧条例规定为“反对改革开

放”，其“立法精神”是包括反对改革

开放的方方面面在内，新条例调整和聚

焦在“反对党的改革开放决策”上，这

就是判断和衡量这一条言论问题的规则

标准。

再比如，第八十条至八十二条关于

权钱交易、权权交易等廉洁纪律规定体

现出从严治党的立法精神，包括在旧条

例基础上，扩大利用党员领导干部权力

影响力收受对方财物的人员范围，不仅

包括党员领导干部亲属，还包括同党员

领导干部有关的特定关系人；取消了旧

条例把同党员领导干部共同生活的家庭

成员收受对方财物作为对党员领导干部

违反廉洁纪律的前置条件规定，只要有

血缘关系、有婚姻关系存在的事实，党

员领导干部亲属收受对方财物的行为，

情节较重的，就要给予党员领导干部纪

律处分；只要有相互利用职权或者职务

上的影响力为对方亲属、身边工作人员

和其他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搞权权交

易的事实，就给予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

并根据情节轻重，直至给予开除党籍处

分；对纵容、默许配偶、子女及其配偶

等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党员干部本

人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党

纪处分的起点是从情节较轻开始，而不

是从情节较重开始。

同时，必须注意新旧纪律处分条例

的前后变化，从变化中分析和把握新条

例的立法精神，并以执行新条例规定为

准。比如，按照旧条例的规定，串供或

者伪造、销毁、转移、隐匿证据的，阻

止他人揭发检举、提供证据材料的，包

庇同案人员的，向组织提供虚假情况、

掩盖事实的行为，属于应当从重或者加

重处分情形，而新条例则把上述行为进

行重新定性，作为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的

行为，并且根据具体情节情况，可以直

至开除党籍处分，也可以给予警告处分。

从这一变化中可以推断出，旧条例是不

可能有警告处分出现的，因为所谓从重

处分，是指在本条例规定的违纪行为应

当受到的处分幅度以内，给予较重的处

分；所谓加重处分，是指在本条例规定

的违纪行为应当受到的处分幅度以外，

加重一档给予处分。而党章和本条例规

定党的纪律处分分为警告、严重警告、

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五档，

警告是最低的一档。如果按照旧条例对

上述行为的规定精神，那就意味着对应

当给予最低一档的警告处分行为进行从

重或加重处分，实际上就等于取消了最

低档的警告处分，或者说上述行为给予

警告处分就根本没有可能，从这个角度

分析，新条例对上述行为的处分规定并

不比旧条例更严厉，而是体现了实事求

是的原则和精神。

落实党委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

地方党委及其工作部门制定和执行

党内规章制度应当处理好从严要求和实

事求是的关系。不应当把从严治党简单

地理解为“层层加码”，或者把从严治

党理解为要求越高、组织处理和纪律处

分越重越好。这里所说的“层层加码”

是指在贯彻和执行从严治党的党内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时，不可以任意扩大原有

规定的内涵和外延。需要指出的是，不

能把党委主体责任的层层传导说成是“层

层加码”，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上，必须层层传导、层层压实，这是

中共十八大以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最为

关键的一招儿，因为它牵住了从严治党

的牛鼻子，并有《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作保障。事实上，《处分条例》很多规

定已经加码从严了，按照该条例的明确

规定和要求执行即可。根据新修订生效

的《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可以根据本

条例，结合各自工作的实际情况，制定

单项实施规定。这里，“根据本条例”

是制定单项实施规定的原则和前置条件，

结合各自工作的实际情况是制定单项实

施规定的具体要求，不可以抛开原则和

前置条件制定单项实施规定，尤其是不

能对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任意加码或者

做扩大解释和执行，这是由政治纪律和

组织纪律的性质决定的。至于廉洁纪律、

生活纪律等有关规定，可以结合各自工

作的实际情况制定单项实施规定。

此外，还应坚持问题导向，善于在

执行党内法规实践中发现问题，促使党

内法规通过修改加以完善。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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